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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造谣者开始利用网

络媒介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网络谣言犯罪已经成为

引发社会恐慌、影响社会稳定的高发原因之一。网

络谣言犯罪的存在使得人们在信息交流中出现了各

种问题，甚至对人们的安全、财产、名誉等造成了

威胁。此外，网络谣言还给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带

来很大压力，研究网络谣言犯罪有助于制定有效的

政策和措施来防范和打击网络谣言犯罪，维护社会

秩序和正常的信息交流。网络诞生的初衷是减轻人

们的生活和工作负担，提高工作效率，但网络谣言

的出现却和其初衷背道而驰。

在研究背景方面，国内主要关注与网络谣言犯

罪相关的罪名的研究，包括认定标准、罪名适用等；

在实践应用方面，法官对于网络谣言犯罪的认定和

量刑处罚尚无统一的标准，存在一定争议，亟待解

决。网络谣言犯罪属于新型网络犯罪，在网络技术

的加持下，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危害后

果持续时间更长，对其刑事治理方面的研究具有必

要性。因此，仍需对适用于网络谣言犯罪的具体罪

名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解决认定标准模糊和罪名

适用问题。

在研究意义上，研究网络谣言犯罪可以帮助我

们深入了解信息传播过程中的社会学、心理学、语

言学等方面的问题，探索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对网

络谣言的形成和扩散的影响，以便更好地预测和防

范网络谣言犯罪的发生。本文通过对网络谣言犯罪

的相关材料进行讨论和分析，从刑事治理的角度

出发，对网络谣言和网络谣言犯罪的含义进行梳理

网络谣言犯罪的刑事治理困境与对策研究
王鹏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武汉

摘  要｜网络谣言犯罪的刑事治理是网络技术迅速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由于网络谣言犯罪这一概念在基

本构成上存在模糊性，其定罪标准尚未形成定论，网络谣言犯罪治理的实际工作亟需相应的理论支撑。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定性分析法、规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从网络谣言犯罪的实质特征和表现形式入

手，剖析网络谣言犯罪的基本构成，以网络谣言犯罪的危害分析治理的必要性，进而针对网络谣言犯罪

的形成原因分析当前网络谣言犯罪刑事治理的困境。本文从认定标准、责任追究和协同治理机制三个方

面展开对网络谣言犯罪治理的分析，为网络谣言犯罪治理对策的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网络谣言犯罪；刑事治理；困境；对策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62

刑事司法科学与治理	 2023 年第 4 卷	第 2 期

和归纳，分析网络谣言犯罪治理的现状，并对网络

谣言犯罪立法和司法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评价和分

析，以期做出有意义的研究，为犯罪治理体系建设

提供些许建议。

二、网络谣言犯罪分析的基本构成

研究网络谣言犯罪的刑事治理困境之前首先要

明确网络谣言犯罪的概念和表现形式，厘清网络谣

言犯罪的内涵与外延，这有助于更好地分析，从而

有目的地展开对网络谣言犯罪治理的研究。

（一）网络谣言犯罪的概念

网络谣言属于谣言的一种表现形式，指以网络

作为传播媒介的谣言。厘清网络谣言犯罪概念的关

键在于明确谣言的内涵。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谣言

的含义为没有客观事实为支撑点而故意捏造的言论

或是在民间流传对时政进行评价议论的歌谣、谚语。

通过与网络谣言犯罪相关的刑法条文来界定网络谣

言犯罪的定义更具有科学性、合理性［1］。当前，

我国刑法中并无网络谣言的专属罪名，但其中涉及

谣言的罪名包括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战时造谣扰

乱军心罪。前者所含的“谣”是指颠覆、煽动国家

政权的方式，包括造谣、诽谤等手段，其内涵为编

造不存在的事实或夸大原有意思，向民众传输不

真实的信息，以达到扰乱社会秩序、干扰正常的

国家管理活动的目的。而后者所含的“谣”是指

在战时状态下，编造不真实的言语蛊惑人心，一

般表现为在军队和人民群众之间大肆渲染不利于

士兵和人民团结一致的低沉气氛，从而动摇军心，

以达到其违法目的。由此可见，在刑法规制范围内，

谣言犯罪的含义为故意编造不真实的信息，并在

不特定范围内扩散，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诚然，

网络谣言犯罪是指犯罪分子故意编造虚假的信息，

利用网络媒介进行传播，以达到侵害公民合法权

益和企事业组织名誉、扰乱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

和国家安全的目的［2］。

（二）网络谣言的表现形式

网络谣言的表现形式对于犯罪治理至关重要。

在网络时代，信息爆炸式地向人们袭来，只有正确

辨别网络谣言与普通网络信息的差别，才能有效地

展开犯罪预防与治理。网络谣言在发展过程中形成

了很多特征，网络是区别于现实的虚拟空间，谣言

在传播的过程中不受时空等外界因素的约束，突

破了传统谣言通过儿歌或纸质印刷刊物等具有局限

性的传播方式，网络谣言的传播速度极快，一旦形

成，就很难完全消除其消极影响。网络谣言的针对

性与目的性较强，网络谣言的制作者一般会预先考

虑网络的普遍受众，然后发布容易产生共鸣的信

息来迷惑受众，从而达到为散布网络谣言预热的

效果［3］。网络谣言之所以形成现今如此泛滥的局

面，是因为其制造成本很低，网络谣言甚至可以

通过一个没有实名认证的账号发布，隐蔽性很强，

在网络上寻找其根源如同大海捞针，难度极高，

难以实现对其追责。网络谣言的制造者只需要通

过点击鼠标就能将谣言传播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由于低成本的特点，导致任何人都能成为网络谣

言散播的主体［4］。

（三）网络谣言犯罪的成因与危害

网络的迅速发展一方面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

多便利，另一方面又成为网络谣言犯罪产生的温床。

网络谣言的危害性极大，且危害后果和程度难以预

见和挽回，对这种巨大危害必须给予重视，应当充

分认识和分析网络谣言犯罪的成因与危害，以采取

针对性的治理措施［5］。

1．网络谣言犯罪的成因

结合现阶段的研究成果与实际经验，总结出网

络谣言犯罪形成的原因如下：首先，权威信息发布

滞后。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信息所属的

权威部门没有及时、覆盖性地将相关信息公布于社

会时会引发网民对这些信息的猜测，信息的时间差

和不透明给网络谣言散播者投机取巧的机会。其次，

网络监管机制不完善。当今网络技术迅猛发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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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频繁、快捷，而网络谣言

正是依托这样的基础而存在，谣言被制造后，大家

进行转载只需要动一动键盘和鼠标，传播变得更加

便捷，同时影响也更加广泛［1］。但与网络谣言相

对应的网络监管机制却显得不尽如人意，某些信息

管控部门应对网络谣言的能力弱，不能及时辨别网

络谣言的真假，也不能及时处理和反击。最后，部

分网民在思维认知和道德素质方面有待提高。网络

谣言源自网络用户，其产生与传播与网民的认知水

平和道德素质息息相关［2］。网民的思维认知越狭隘，

对信息的辨别能力就越弱，信谣、传谣的可能性就

越大。网民道德素质越低，对于信息的扭曲与造谣

可能就越大。当网民的认知水平和道德素质相对低

下时，就会在潜移默化之中形成一种价值观念，即

不自觉地接受一些具有诱导性或模糊不清的信息并

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肯定其合理性继而对其进行散

播［3］。据此，网络谣言便在该类群体的参与下快

速蔓延［4］。

2．网络谣言的危害

首先，网络谣言极易侵害公民的人身权和企业

的名誉权。针对个人的网络谣言在传播过程中逐渐

渗透到受害人的生活、工作环境中，使其名誉受损，

对其心理造成极大的创伤。受害者所处环境周围的

其他公民难免被网络谣言迷惑，在与受害者相处的

过程中戴上“有色眼镜”，影响其正常的日常活动［5］。

此外，受害者为了消除网络谣言对其的不利影响，

势必会消耗大量精力与金钱，造成对其合法权益的

侵害。针对企业的网络谣言会对企业的名誉造成严

重侵害，使消费者难以信赖该企业生产、销售的产

品，影响经济的稳定运行和市场秩序的健康发展。

其次，网络谣言的出现对网络环境造成污染。“有

心人”利用虚假信息误导网络中的青少年受众，潜

移默化地对其思维认知造成腐蚀，不利于健康网络

生态的发展。最后，当蓄意分裂国家、造成社会动

荡的不法分子利用网络谣言针对社会事件误导舆论

走向时将增加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扰乱社会秩序，

严重时甚至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例如，在新冠疫情

期间，关于确诊病例数量、地理位置的信息受到社

会广泛关注，当关于确诊病例激增的网络谣言出现

在人们的视野中时，引发了大量讨论，给封控区的

公众造成恐慌，严重扰乱了政府正常的疫情管理工

作以及社会的稳定秩序［6］。

三、网络谣言犯罪刑事治理的现实
困境

网络谣言犯罪的刑事治理也存在一些困境。首

先，网络谣言犯罪的罪名体系错综复杂且不完善，

因为在对网络谣言犯罪进行认定过程中往往涉及多

个罪名。其次，网络谣言的传播速度极快，远远超

过了警方及其他执法机构能掌控的范围，常常在传

播的过程中就已经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后果。网络谣

言的来源和传播往往十分隐蔽，很难追查到根源和

主要传播者，导致证据提取困难。最后，网络谣言

的内容往往具有极强的主观性，一些人可能认为其

具有一定的真实性，而进行传播，这使得罪名难以

界定，且其认定标准存在模糊性。

（一）网络谣言的罪名体系不完善

在现行法律法规中缺少直接将网络造谣者作为

犯罪主体的专属罪名，而是选择以寻衅滋事罪、诽

谤罪等罪名对其进行规制。在刑法分论中缺乏对网

络谣言犯罪的含义、构成要件的阐释，也没有单独

设置一个条文来对网络谣言犯罪进行规定。在具体

的司法实践中，法官一般根据案件中的犯罪构成要

件进行罗列分析，导致法官对案情相似的网络谣言

类犯罪中此罪与彼罪、重罪或轻罪的认定出现不一

致的情况，严重影响了司法的公信力。如果继续照

搬传统犯罪的治理模式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并且可

能会在案件终结中造成定罪的不准确与量刑的不公

正。这可能会将网络空间犯罪与现实空间的犯罪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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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谈，违背刑法的基本原则，不利于网络谣言犯

罪构成要件和刑法特征的明确化［1］。

（二）网络谣言犯罪的刑罚处置不完善

根据刑法原则的内涵，犯罪分子所负的刑事责

任应当与其人身危险性、所犯罪行相符合，然而刑

法条文中对于网络谣言犯罪的规定仍停留在传统治

理状态，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作出与网络谣言犯

罪的时效性、复杂性相符的刑事治理对策。表现在

对网络谣言犯罪刑事处罚的不合理配置上，包括刑

罚种类和刑罚期限两方面。

首先，应用于网络谣言类犯罪的刑期过低，在

该类犯罪中，由于网络媒介的特殊性，信息的传播

速度相较于传统造谣有了极大的提升，犯罪分子通

过网络造谣的成本低，所造成的危害却是巨大的。

如在可供选择的罪名中，诽谤罪的最高刑期为三年，

在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对受害人伤害更

大的虚拟网络空间仍然对犯罪分子适用该刑期，与

传统的现实空间保持相同的定罪模式，显然不符合

刑法原则。

其次，刑法对于网络谣言类犯罪规定的法定刑

较轻，而法定刑的轻重取决于犯罪后果的社会危害

性。一方面，刑事处罚以主刑为主，缺少附加刑。

大多以有期徒刑作为常规处罚手段，没有将剥夺政

治权利、适用罚金等附加刑作为处罚手段，对于网

络谣言类犯罪分子来说显然过于宽松。在网络谣言

类案例中，犯罪人通过传播网络谣言使被害人的身

心造成极大创伤甚至被害人自杀、导致大型企业的

财产面临巨大的损失甚至破产的情况屡见不鲜。如

果仅按照传统的刑罚力度，则难以对犯罪分子形成

有效的震慑，也无法实现督促其改过自新的教育目

的，缺少附加刑的处理难以使犯罪分子承担与其所

造成的社会危害相适应的刑事责任。

（三）网络谣言犯罪中的证据提取困难

网络谣言的传播媒介为网络，使得该类犯罪的

证据具有无形性的特征，必须经过计算机的编码处

理才能被储存下来。同时，由于技术因素和人为因

素的存在，电子证据很容易被损坏。在人为因素方

面，网络造谣者利用网络技术对电子证据进行恶意

篡改，使其真实性和准确性失去原本的意义。如果

在没有提前对电子证据存档或复制副本保存的情况

下，恢复原有数据非常困难。网络取证包括两个基

本方法，分别是一般取证方法和复杂取证方法。前

者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取证方式，没有技术和精

密度上的要求，如打印、拍照、录像、公证等，对

于取证的执法人员来说容易操作。而相对复杂的一

种取证方式是对电子证据进行解密、恢复和测试。

这对操作人员既提出了技术上的要求，又提出了安

全性的要求。其中，解密是指在电子证据被储存时

被设置了不同难度的密码，由具有专业知识的技术

人员根据侦查要求对其进行破译实现取证任务，在

这个过程中，技术人员需要付诸高度的集中力确保

证据提取的安全性；恢复是指对被遗失、被损坏的

数据进行复原，要求的精密度较高。在网络谣言犯

罪中，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应用对案件的侦破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现阶段在网络取证方面仍存在

较大问题。无论是在一般取证方式还是在复杂取证

方式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主要涉及侦查人员的

认知偏差和技术硬性要求。

（四）网络谣言犯罪的认定标准模糊

在对网络谣言犯罪进行认定的过程中，寻衅滋

事罪与诽谤罪常常被用作对网络谣言类犯罪分子定

罪量刑的工具，但在认定寻衅滋事罪的过程中，认

定标准“公共场所、对公共秩序造成严重混乱”始

终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且无明显的依据。对于公

共场所和公共秩序的认定问题关键在于“公共”的

定位，网络谣言类犯罪中的“公共”指的是现实空

间还是网络空间，如果网络空间在司法实践中被作

为入罪标准，那么几乎任何一个行为都可能构成犯

罪，相当于扩大了犯罪打击的范围，而且尽管在网

络空间引起了秩序的混乱在现实生活中也不一定会

产生同频的影响。如果仅将这种“公共”定性为现

实空间，认为公共秩序被破坏指的是现实生活中不

特定的人遭受侵害以及一种安宁状态被打破，因蒙

受网络谣言侵害而无法自由进出公共场所，在此基

础上，尽管网络谣言犯罪对网络秩序造成了不同程

度的影响与扰乱，然而并没有影响到受害者进入网

络空间，这种说法虽然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

是过于绝对，等同于将网络谣言犯罪与传统谣言犯

罪画上了等号，这显然不符合法律要求，因而以上

［1］张书琴．网络谣言刑法治理的反思［J］．学海，

2014（2）：16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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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观点都存在瑕疵。

在认定诽谤罪的过程中，“情节严重”的认定

界限不明确。两高出台的《解释》中对情节严重的

情形进行了列举，其中包括信息点击；浏览或转发

次数；造成被害人及关联人精神、身体上受到严重

创伤；两年内因诽谤罪受到行政处罚又有诽谤他人

的行为。但是就我国实际而言，网民基数大，互联

网每天的使用次数可达上亿次，对于一个普通的网

络信息，点击、浏览或转发次数达到以万为单位并

不是一件难事，因此以这种方式界定无法客观反映

某网络谣言行为的危害，这种判断标准过于武断。

同时，也不排除一些人恶意嫁祸他人，发表网络言

论的行为人主观上并非散播网络谣言，但其言论被

恶意转发多次的现象也不少见，如果以此作为“情

节严重”的衡量标准对该行为人处以刑罚，则不符

合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综上，对于包括但不限于

以上标准的认定仍然存在很大争议，需要根据相关

法律规定进行合理界定，克服网络谣言犯罪刑事治

理的困境。

四、网络谣言的治理对策

（一）合理界定网络谣言犯罪的认定标准

将网络谣言犯罪中“情节严重”和“公共秩序

严重混乱”的标准和具体表现形式详细地列举出来。

应当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确定网络谣言犯罪行为在

诽谤罪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适用时的下限，

即网络谣言犯罪的入刑标准。首先，在诽谤罪中，

不能呆板地理解和运用诽谤罪的规定中对于诽谤信

息点击、转发次数作为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的规定，

而应当根据具体情形具体分析，从行为人的主观故

意和客观实际造成的危害后果综合考量［1］。其次，

对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中“严重扰乱社会

秩序”的理解时，应当注意社会秩序应当是处于现

实生活中的秩序，单纯的网络秩序和网络用户之间

的秩序不应当作为定罪标准，网络秩序的混乱只有

在影响到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秩序并转化为现实社会

秩序的混乱时才能称得上是影响定罪标准的因素。

因而这里网络谣言犯罪中所指的公共秩序除了包括

传统犯罪所含公共秩序中的社会管理秩序、生产秩

序、工作秩序、交通秩序和公共场所秩序等，还应

包括网络秩序对现实社会秩序的冲击和影响从而造

成现实生活秩序混乱的部分。最后，对于被称作“口

袋罪”的寻衅滋事罪，应当限制和细化其在网络空

间中的应用，既不能轻易放过网络造谣的犯罪行为，

又不能因此扩大刑事处罚的范围，侵犯公民的人身

和言论自由。确定该罪的合理下限是在网络上辱骂、

恐吓他人的行为只有在造成他人实际损失或严重后

果的情况下才能认定其行为属于寻衅滋事罪，在判

定现实社会生活秩序混乱时可以根据前文的认定方

法综合网络谣言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

考量。

（二）完善对网络造谣者的责任追究体系

网络谣言犯罪的危害巨大、扩大迅速，这种行

为严重损害了社会公信力和个人声誉，应该受到严

重的法律制裁。但是往往由于证据难以确定使得一

些网络造谣者逃脱法律的制裁。对此，应当完善对

网络造谣者的责任追究体系，从证据固定、法律责

任认定、损害赔偿几个方面展开［2］。首先，建立

鉴别谣言的机制和平台，由相应的平台在网络谣言

传播过程中确定源头，以及对相应证据进行固定，

发现谣言和造谣者。树立证据意识［3］，对于网络

谣言犯罪中的相应证据应当进行固定和加密处理，

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当发现网络谣言时可以使用截

屏工具快速保存网页的截图，包括谣言内容、发布

时间、发布来源等信息。同时可以使用网络抓取工

具或离线存储工具将谣言相关的网页进行备份存

储。即使网页被删除，也可以通过备份恢复相关信

息。对于谣言传播过程中存在的视频或音频可以将

其进行保存并记录相关信息，如视频或音频的来源、

拍摄时间等。对于通过社交媒体传播的谣言，可以

将相关内容、评论、点赞等保存下来，同时记录相

关信息，如用户 ID、发布时间、转发路径等。需要

注意的是，为了确保所取得的证据真实、可靠、有

效，需要在固定之前将电子证据的来源、生成时间、

［1］白树亮．网络谣言成因及治理对策研究［J］．新

闻界，2010（4）：82-83．

［2］刘宪权．网络造谣、传谣行为刑法规制体系的

构建与完善［J］．法学家，2016（6）：105-119，178-

179．

［3］王璐．网络谣言规制研究［D］．华东政法大

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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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方式等有关信息进行记录，同时需要采用可信

的证据保全方案，避免证据在保存、传输和保全过

程中发生篡改或丢失。在提取相应的电子证据后，

需要对这些证据做出相应的标记，保证后续对其进

行调取和追溯。对于该类证据的保存应当作备份处

理，采取严密的储存方式，防止被不法分子盗窃并

篡改。采用加密技术进行访问权限控制和数据加密

保护，确保证据在保存、传输和保管过程中的安全

性。在对该类证据的处理过程中，应当遵守我国法

律法规，按照办案规定开展相应工作。

其次，应当针对网络谣言犯罪制定专门的法律

法规，概括地罗列网络造谣者的行为性质，对其法

律责任的认定提供依据，对网络言论及其传播行为

进行规范［1］。在法律规定中应当明确网络谣言犯

罪的构成要件，对犯罪的主客观构成进行分析与解

释，以解决网络造谣者的犯罪行为与受害者所受损

害之间因果关系难以厘清的问题。综合以上情况，

对网络造谣者的法律责任进行认定应从民事责任、

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部分依次展开，网络造谣严

重损害了他人名誉、声誉等合法权益，受害人可以

通过民事诉讼要求造谣者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这种

界限也应通过相关立法或司法解释对其进行界定，

从而确定网络谣言犯罪入刑的标准。

最后，应当根据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对网络谣

言犯罪形成过程中所造成的损失制定一个合理的计

算标准，在网络谣言案件发生后，可以依据犯罪人

利用网络谣言犯罪对受害者、社会乃至国家所造成

的损失进行计算，从而得出受害者所应获得的赔偿

金额以及网络造谣者所造成的危害后果程度和应当

承担的法律后果。

（三）建立网络谣言犯罪的协同治理机制

对于网络谣言行为的制裁除了要运用刚性的法

律手段，还要结合柔性的治理方式即建立网络谣言

犯罪的协同治理机制，才能更好地实现对网络谣言

犯罪行为的打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网络服

务提供商的监管、政府宣传部门的信息公开、人民

群众的监督举报等。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公众等

都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发现网络谣言和造谣者，

例如媒体曝光、网络监测和举报平台等［2］。应开

展对网络谣言中所提信息真实情况的调查与确定，

包括事实查证、信息来源核实、危害后果评估等。

同时，也要确定造谣者的身份和涉事情况。对于有

重大失信行为的网络造谣者，可以将其加入失信黑

名单，限制其从事相关行业的活动。

首先，强化网络服务提供商的监管责任。强化

监管责任可以有效控制网络谣言的传播速度。网络

服务提供平台应当完善网络谣言的预警机制，对于

网络谣言的出现及时做出反应。建立网络言论审核

机制和网民举报渠道，学会运用新技术，发挥算法、

编程和技术储备上的优势，开发出谣言识别、过滤、

源头导向自动化系统，及时发现和打击网络谣言，

对网络言论的发布设立审核机制，及时对不实信息

进行过滤，同时对信息发布者做出相应的限制和处

理，减少谣言的传播和影响。规范网络谣言的处理，

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流程和要求开展工作，同时，

要注意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和言论自由，不能采取

随意删除网络发言的措施，应当对不符合平台规定

的言论进行证据固定再作相应处理，防止产生不必

要的纠纷［3］。

其次，完善信息公开机制。政府宣传部门联合

互联网辟谣平台公开通报网络谣言中所提及的信息

真假情况，一方面，让公众了解造谣者的恶劣行为

和相应的惩罚结果，起到威慑效果；另一方面，尽

量减小网络谣言对受害者的伤害，以及在社会上的

传播［4］。对于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不适合

公开的信息可以选择不公开，但应作出相应说明，

由监管部门根据法律规定阻断网络谣言的传播。

最后，互联网协会和新闻媒体应当加大对反网

络谣言犯罪的宣传力度，弥补立法层面上的时滞。

从广大学生群体入手，加强网络素质教育，在各级

学校普及谣言传播的危害及法律后果，提高学生对

网络谣言的识别与抵制意识，培养他们的网络素养

和科学素质。同时，行业自律组织可以制定自律规

［1］谢永江，黄方．论网络谣言的法律规制［J］．国

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1）：85-89．

［2］孟鸿，李玉华．我国网络谣言防治对策探讨

［J］．理论探索，2012（4）：107-110．

［3］何雨，陈丽君．论网络谣言的形成机制及其治

理对策［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3）：100-104．

［4］王国华，汪娟，方付建．基于案例分析的网络谣言

事件政府应对研究［J］．情报杂志，2011（10）：7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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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和行业规范，对行业内的惯性谣言进行管理和规

范。加强科学知识宣传，向公众科普真相，消除

谣言的传播土壤，同时鼓励公众进一步传播真相。

人民群众应当发挥举报监督的职能，对认为可疑

的信息，应尽量通过官方平台进行举报，以便进

行证据审查，打破煽动性的谣言传播。自身要保

持良好的言行举止，不发布、不传播谣言，尊重

他人和团体的合法权益，在阅读和传播网络信息

时应该保留一份怀疑性，尽量进行信息查证，从

客观角度去评判信息的真实性，坚决抵制成为网

络谣言传播的“帮凶”［1］。

互联网的便捷性使网络受众不断增多，随之应

运而生了一系列存在于网络空间的刑事犯罪问题。

笔者认为，对于网络谣言犯罪的刑事治理，既要做

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根据危害后果

的程度选择合适的方式惩罚网络造谣者，又要把握

好刑事治理的方式和尺度，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

具体而言，应当对网络谣言犯罪做出统一的概念定

性，参照公安部发布的网络谣言犯罪打击的典型案

例，加强对网络谣言犯罪表现形式的把控，总结和

提炼各类网络谣言犯罪的具体形成原因，有针对性

地制定相应的对策并凝结成相应的规则和模式。同

时，利用社会学、心理学等关联学科的相关知识，

辅以创新犯罪治理的对策研究，为破解网络谣言犯

罪的治理困境提供参考。

（责任编辑：彭  曦）

［1］巢乃鹏，黄娴．网络传播中的“谣言”现象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04（6）：586-589，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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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ambiguity of the concept of online rumor crime in its basic composition, and its conviction 

standards have not yet reached a conclusion, the actual work of online rumor crime governance urgently 

needs correspon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This paper adopts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qualitative analysis 

method, normative analysis method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starting from the substan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manifestations of online rumor crime, analyzes the basic composition of online rumor crime,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governance with the harm of online rumor crime, and then analyzes the current dilemma of 

criminal governance of online rumor crime according to the formation causes of online rumor crime.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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